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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7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昌化工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2 

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投资概述 

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--张家

港市华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材料公司”）正在投资建设新戊二醇项目，

根据相关融资政策的要求，新材料公司自有资金指标偏低；为了促进项目建设、为融资

及后续发展提供支持，拟将新材料公司注册资本从 19,410.7657 万元，增加至 25,000万

元，本次增资额 5,589.2343万元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本次投资在管理层权限范围内，

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。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张家港市华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2072782240T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朱郁健； 

注册资本：19410.7657万元人民币； 

成立日期：2013-07-17；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 

企业地址：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； 

经营范围：正丁醇、辛醇、异丁醛、正丁醛、异丁醇、混合丁辛醇、丁酸钠溶液新

材料的技术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（限按许可所列项目经营），化学产品及原料（危险化学

品除外）的销售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

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 

新材料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本次拟将新材料公司注册资本从 19,410.7657 万

元，增加至 25,000万元，增资额 5,589.2343万元。 

三、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的目的是提高新材料公司自有资金指标，满足相关融资政策的要求。本次

增资完成后，有利于增强新材料公司融资能力，有利于增强自主经营能力；同时为新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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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醇项目建设及后续发展运营提供保障与支持。 

2016 年 4 月，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，新材料公司投资建设新

戊二醇生产装置，详细情况敬请参阅 2016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投资

建设新戊二醇项目的公告》（2016-025）。 

目前，项目前置审批手续已齐备，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；预计 2018年上半年建成投

产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政策风险。目前国家整体上处于改革深化期，不排除相关融资政策出现变化；另

外，相关经济形势及金融形势较难把握，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。对此，本公司将跟踪相

关政策变化趋势，做好预案及准备，达到不影响新材料公司运营及后续发展的目标。 

2、经营风险。项目的建设、运营存在一定的生产、技术、营销风险。对此，本公司

将通过落实事前做好筹划准备，强化计划管理等措施控制风险，促进本次增资事项取得

实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7日 




